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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单位承诺书

本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单位承诺：

一、本备案登记表中所填写的内容、所附的资料（包括研究

和检验数据）均为真实，并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。如有不实之

处，本单位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二、按照本备案标准生产的食品不含有未经许可的食品（包

括原料）、食品添加剂和法律、法规禁止使用的食品（包括原

料）、食品添加剂。

三、本单位将按照备案标准组织生产，并保证所生产的食品

符合《食品安全法》。

四、本单位于 2023年 5月 23日至 2023年 5月 31日在企业

标准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上进行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备案前

公示（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），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。

中芝源健康食品（大姚）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
备案单位（盖章） 备案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

2023年 5月 30 日 2023年 5 月 30 日


